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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执行《条例》 缓和医患关系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梁慧星 
 

  医疗案件的审理关系重大，不仅涉及到复杂的技术问题，而且关系到社会问题。首先想说明

一点，本次会议的题目是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而会上大量的发言和争议实际上是立法论。立法

论和解释论的区分，中国学者不太熟悉，发达国家的学者分得很清楚。在一个中日两国学者参加

的会上，一位日本学者批评中国学者讨论问题不区分立法论与解释论。他的批评当然是有道理的。

立法论探讨法律的应然状态；解释论则是以现行法为前提，讨论现行法的理解、解释和适用。不

能把两者混淆起来，无论是学者、法官或者律师，都要严格区分立法论与解释论。 
  我们的分歧，实际上就是对《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看法不同。国务院

制定这个《条例》有多种理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医疗行为的特殊性。医疗行为不是交易合同，

不是市场交易行为，其风险不可预见。市场交易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合同对方违约，其次才是市场

风险；而医疗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医疗风险，其次才是医疗过失。因此，民法理论上把医疗合同上

的债务称为“手段债务”，不同于交易合同上的债务之属于“结果债务”。如果是“结果债务”（如

买卖、承揽），是以结果论责任。医疗合同属于“手段债务”，不是以结果论责任。谁能包治百病？

医生不是商人，他是治病救人，我们生了病求助于医生，医方与患方的利益不是对立的，与市场

交易合同截然不同。因此，处理医疗失败，不能采用处理交易失败同样的原则。相反的观点认为

《条例》不公正，主要是强调医疗合同的一般性。医疗合同既然是民事合同的一种，那就应该实

行民法上的平等原则、公平原则，就应该适用合同法的规定，或者适用民法通则关于侵权行为的

规定。这种观点还以人权保障作为根据（人权保障当然是当前法律发展的潮流），还讲损害的重

大性，直接损及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这些最重大的权益。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法律统一，最高法

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解释文件规定的赔偿标准高，《条例》规定的赔偿标准明显偏低，这就造

成裁判的不公正和不统一。我们把《条例》规定的赔偿标准与其他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进行攀比，

因此，越比较越激动，越认定《条例》不公正。 
  总之，在对待《条例》的态度上，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说明我们整个社会的思想没有

统一，还停留在制定《条例》之前的立法论的争议当中。应当看到，《条例》是以国务院的名义

发布的，属于已经生效的行政法规。国务院已经做出了决断，《条例》已经生效，我们别无选择，

必须严格执行。可以看出，《条例》着重强调医疗行为的特殊性，强调医疗结果的不可预见性，

因此规定了较一般人身损害赔偿低的赔偿标准。但我们同时看到，《条例》相对于过去的《医疗

事故处理办法》有很大的进步。《条例》是有权衡的，有利益平衡的。它修改了原来的“医疗事

故”定义，涵括了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抛弃了原来的所谓“一次性补偿”，实行民事损害赔偿制

度，这对患方有利；同时，在赔偿标准上采较低的标准，限制赔偿额，这对医方有利。加上最高

法院规定采用举证责任倒置，对医院不利，对患方有利。由此可以看出，立法者在制定《条例》

时讲究了利益平衡和政策协调，不是完全偏向哪一方。应当肯定，这反映了中国立法思想和立法

技术的进步。 
  特别在当前，要尽快使我们社会的思想统一到《条例》的政策精神和具体规定上来。当前医

患关系的紧张是显而易见的。我自己也注意到，近年新闻媒体多次报道殴打医生的事件，反映医

患关系的紧张，我作为一个民法学者感到非常痛心。后来发生了非典，我们看到非典感染的大多

数是医护人员，非典的发生及许多医护人员受感染甚至死亡，这本身是非常不幸的，但同时引起

了我们的思考，让我们冷静下来，注意到医患关系的特殊性。交通事故的肇事者，与我们没有什

么关系，他违章、醉酒、超速、疲劳开车，把我们撞伤了，按照民法通则、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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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及最高法院有关解释，应当追究车主的侵权责任，原则是全额赔偿。医疗事故的发生不同，我

们自己先不幸患病，去求助于医生。如果病治好了，我们将医生当救命恩人；一旦医疗失败，我

们就把医生告上法庭，要求判决医生承担像交通事故那样的全额赔偿责任。我们是拿医疗事故与

交通事故攀比，而忽视了医疗行为的特殊性及二者的不可比性。 
  如果医患关系进一步紧张，对我们国家和人民是不幸的，对患者也是不幸的。如果在裁判医

疗损害赔偿案件中，忽视医疗行为和医患关系的特殊性，片面强调患方利益，不注意保护医方的

正当利益，不仅将使医患关系进一步紧张，而且将使之改变性质。有的医生已经开始采取“保护

性医疗”的策略，他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尽一切可能治好患者的疾病，而是考虑怎样才能规避赔

偿责任。当有两种治疗方案，一种方案可能治好疾病但存在风险，另一种方案治不好疾病但没有

风险，他就采取第二种方案，治不好病也治不死人，这就是“保护性医疗”。还有，即使普通的

感冒，他也让患者接受各种化验、检验，实际是为了规避赔偿责任，不愿意自己对患者的疾病作

判断，最终使患者无端支付昂贵的费用，这叫“过剩医疗”。如果医生都采取这样的态度，医患

关系将完全变质，变成一种潜在的敌对关系！医患双方相互把对方当作潜在的敌人！这样的现象

已经开始出现。如果不能扭转，医患关系进一步紧张，对广大患者不利，对医学发展不利，对国

家民族的前途不利！所以，对这类案件的处理一定要慎重，整个社会一定要冷静下来，首先是法

官、律师、学者一定要顾全大局，要充分理解国务院制定《条例》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判断，要把

整个社会的思想统一到《条例》的指导思想、政策判断和具体规定上来，必须正确理解、解释和

适用《条例》。 
  对现在医患关系紧张，新闻媒体有一定责任。新闻媒体当然要报道案件事实，但报道要客观、

冷静，客观报道案件事实和经过，要向民众讲解现行法律法规特别是《条例》的规定，寄希望于

法院公正执法，相信纠纷可以得到公正的解决。还有律师界，律师肩负着维护法律正义的职责。

我一般不反对律师鼓动诉讼，尤其是公益诉讼，我对律师自己提起公益诉讼是很赞成的，但我希

望律师千万不要鼓动医疗诉讼，不要去鼓动患者起诉、上诉、申诉。对于医疗纠纷案件，建议律

师要主动向患者讲解《条例》的精神和具体规定，能够和解的尽量和解，要对患者解释医疗行为

的特殊性，依据《条例》规定的标准请求赔偿金。再就是学术界（包括我自己在内），要对缓和

医患关系承担责任。当我看到新闻媒体关于医患关系紧张的报道时，认识到我自己应该早点关注

医疗损害案件，与医生、法官、律师共同研究，共同探讨如何贯彻执行《条例》的规定。学术界

有自己的问题。我们实在写的太多、说的太多、出版的太多，但大抵属于立法论的探讨，对于现

行法律法规应当如何正确理解、解释和适用，如《条例》的规定如何贯彻，如何适用，却研究太

少，或者不作研究。甚至有的学者还在对《条例》横加指责，居然认为法院在裁判医疗事故纠纷

案件中可以拒绝适用《条例》的规定！我觉得学术界首先就应该反省。当然还有法院。我认为主

要的问题，还是法官在裁判医疗损害这类案件中没有准确理解和正确适用《条例》，法院内部的

认识就没有统一，以致造成对同类型的医疗损害纠纷案件，不同的法院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则、赔

偿标准以及鉴定程序，亦即会上所谓法律适用的“二元化”、赔偿标准的“二元化”、鉴定的“二

元化”，这就在实际上更激化了医患关系，导致医患关系的紧张。可见，法院内部尽快统一思想，

严格贯彻执行《条例》，是缓和医患关系的关键。 
  （节选于作者在本次研讨会上的发言） 


